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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事物語 1－遊民悲歌 

林忠義
＊

我在新竹地檢署服務時，記得有一次外勤，法警室通報說有遊民

路倒屍。遊民如果病痛纏身，加上餐風露宿，就會有倒臥路旁死亡的

事情發生，而這種案件因為沒有人要負起刑事責任，所以檢察官有時

會指示警局請當地衛生所的主任行政相驗後，開死亡證明書給家屬，

就可以殮葬了。也可以命檢察事務官或偵查隊小隊長帶同法醫去相

驗，驗完報告檢察官就了事。不過為了慎重起見，任何外勤案我都不

假手他人，我的習慣是自己帶同法醫師前去相驗。承辦警員、偵查員

說屍體已經移到市立殯儀館，不在現場，所以我們就到殯儀館去驗。

由於是遊民，一時找不出身分，因此無法通知家屬表達意見，這時候

檢察官更要謹慎從事。那個遊民大概是很久沒有洗澡，身體散發出濃

濃的臭味，只有穿一件大衣，沒有其他衣物，而大衣沾滿了油垢。唉！

經年累月在外遊蕩，衣服還能乾淨嗎？還沒驗之前，我以為他是冷死

的，但進行相驗時，我請我們地檢署的法醫解開死者大衣，結果發現

身體週遭有一些擦傷血痕。其實有傷痕也不一定代表什麼，或許是遊

民喝酒醉，步履蹣跚，自己跌倒造成的，所以起先我是不在意的。再

進一步觸摸死者身體、頭部，乖乖，死者有多根肋骨斷裂！這我就緊

張了，先白了警員一眼，說什麼路倒啊，自己跌倒身上會有多根肋骨

斷掉嗎？接著問承辦警員陳屍現場情況如何，警員說屍體是在一棟大

樓地下室發現，當時地下室還有一點點血跡。我再問一下發現人，是

怎麼發現屍體的，他說車子開進地下室車庫，就發現遊民躺在車輛升

降盤附近配電箱前的地面上，所以通知大樓主委報案。那時候我腦中

就浮現一些疑問：遊民怎麼能進入有保全守衛的豪華大樓地下室？遊

民怎麼會跑到地下室？他死的時候身上怎麼會有肋骨骨折？現場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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什麼有血跡？我立刻命令他們叫刑事鑑識人員跟我到現場，鑑識人員

就是命案現場採指紋或血跡的那些專業人士，也是有警察身分。我們

到了之後，一邊叫鑑識組採證，我一邊勘查一樓通往地下室的樓梯

間，如果死者是走樓梯下來，樓梯間必定殘留血跡，但我沒有看到任

何血跡，而且外面人也進不了大樓，地下室是一個停車庫，一樓通往

地下室除樓梯外，就是一座車輛升降旋轉盤。我環顧整個地下室，初

步沒有看到明顯血跡，咦，且慢！雖然血液被沖掉了，但升降盤前三

十公分處有一灘偏黑色的殘跡，分明就是血液沖刷後所留下的印跡，

問發現人卻說死者不是躺在那裡，而是躺在配電箱旁邊，那該處為什

麼會有痕跡呢？找來報案人社區主委，承認地下室有很多血液，升降

盤上也有，連一樓車庫入門處也有，因為屍體很臭，所以立即把血液

沖洗乾淨，我狠很的臭罵他一頓，怎麼可以破壞命案現場？只因有臭

味，就任意破壞跡證，還虧是一個受過高教育的知識份子。這你就可

以知道我們國民的習性，像是新聞報導過社區有老人安養中心，其他

居民竟然圍堵抗爭，說這樣會影響房價，這種只看重自己利益，不管

別人死活的人，我實在很想把他們「巴」下去，我們的法治教育非得

要好好加強不可。發展至此，我就懷疑死者可能是被這棟大樓的住戶

撞死的。馬上命令警方，通知所有的住戶將車開回來，我要鑑識組一

一採集是否殘留死者血跡等證據，在過程中，我先想到發現人，那位

中年男子看來事業有成，講他發現屍體的時候，言詞有點閃爍，死者

身體氣味那麼濃，其他住戶如果比他更早到地下室，不可能沒有發

現，換句話說，他是第一個發現死者的，而且升降盤前三十公分有死

者血跡，死者曾經出現在該處是不會錯的，那發現人車輛開進來怎麼

會不輾過死者？難道車子是飛進來的嗎？念頭一轉，我就問他，你的

車子在哪裡？他說開出去了，我的心臟抽動了一下，覺得怪，警員從

家裡把你載到殯儀館，而你人從殯儀館又跟我到案發地下室，車子卻

不停在車庫，是不是案發後車子沾滿血跡，立刻開出去處理？我就叫

他把車子開回來，喔不可以，小心一點！讓他單獨一個人離開，說不

定會動手腳，我就叫一個警員帶他去起車。一陣子後，車子開回來了，

 2



一看外表沒有什麼跡象，覺得很困擾，看來是整理完畢了，真是糟糕，

但一時福至心靈，我想或許底盤還能突破也不一定。要警員將車輛牽

到汽車修配場，以起重機吊起一看，BINGO！有一道刮擦痕，由車前

延續到車後，上面沾滿與死者身上一模一樣的油垢，一見及此，這位

開名車的科技公司總經理當場腿軟，立即伏首認罪，承認是喝酒後，

意識模糊，才發生交通事故，把遊民從一樓門口一路撞進升降旋轉

盤，再到地下室。 

案件這樣子已經告一段落，接下來只剩下確認遊民身分，這實在

太簡單了，因為我們有指紋資料庫，一般來說國內成年男子的指紋都

有存檔，所以請偵查員採集遊民十指指紋送刑事警察局去比對就可以

了，但拖了一段時間，經過二次採集，竟無法比對指紋，真是頭大。

原來是遊民歷經生活困頓，雙手手指都磨爛了，使用一般採指紋的墨

印無法將指紋清楚印在指紋卡上。令人唏噓不是嗎，台灣有錢人多到

數不完，揮霍的程度讓人生氣，可社會的黑暗角落也有很多可憐的邊

緣人，政府在發展經濟，替有錢人賺更多錢的同時，不能不注意這一

點。法醫建議我可以將遊民手指的皮膚深度切割，將帶有指紋的皮膚

送去鑑定，或許可以找出身分。要不要這樣做呢？以無名屍來處理不

見得不好，畢竟遊民在外流浪如此長的一段歲月，他的家人曾經關心

過他嗎？找出他的家人，不過是讓他的家人平白多了一筆橫財，也就

是數百萬元的賠償金，倒不如以緩起訴換取肇事者把這筆錢捐給公益

團體，再由市政府安葬遊民，對這個社會的益處會不會大一些？但我

怎能憑空的臆測遊民的家人不關心他呢？最後我採納了法醫建議，也

確認遊民身分，並順利找到他的哥哥，遊民沒有結婚，雙親也都過世

了，他哥哥說有二十幾年沒有見過遊民了，這時候我能說什麼，只好

告訴他如果獲得了賠償金，千萬要好好殮葬、祭祀遊民。案件偵查完

畢，我就起訴該總經理觸犯酒醉駕車公共危險罪及過失致死罪，最後

法院判決有期徒刑八個月，因為已經賠償給遊民哥哥二百多萬元，所

以法院給他緩刑三年。即使是一般人嫌惡的遊民，也是一條寶貴的性

 3



命，檢察官就是要這樣辦，才對得起自己的良心，也對得起死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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